本所執行政府單位補助、委辦、技轉技服計畫管理費及
業務費支援全所水電費編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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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發基金補助計畫
[bookmark: _GoBack]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作業規範」第四點第(三)項規定，本所實施就地查核，管理費最高得核給業務費(扣除執行機關委託或補助其他機構費用)及設備費合計之12%。計算方式為(業務費-委辦費+設備費)*12%。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 管理費依科技部規定核給補助管理費之項目費用總和及各申請機構管理費補助比例計算後，由系統直接產生。
(2) 計算方式：(計畫總經費-研究主持費-國外差旅費)x一定比率，本所適用原始憑證就地審計，一定比率為15%。
(3) 研究設備費部份核算之管理費，最多以10萬元計算。如個案計畫計算方式另有規定，從其規定辦理。

3、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管理費以「研究人力費」、「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研究設備費」總和計算，合計應達15%以上；其中本所屬就地查核機構，「向科技部申請補助款」欄之管理費編列9%，餘於「合作企業配合款」欄編列。

4、 經濟部法人科專計畫
依據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經費編列檢核事項，本所法人科專計畫管理費以業務費之其他人力費用之25%編列。
5、 經濟部能源科專計畫
(1) 管理費參考「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委辦計畫預算編列基準」，表三之一科技發展類管理費編列原則，採級距累退方式，依直接參與研究計畫人員人事費之金額分級計算。
(2) 按能源局要求，本所不得於能專計畫中編列直接參與研究計畫人員之人事費，故本類計畫無法編列管理費，由業務費項下編列支應水電費(約簽約金之2.2%)，可視計畫經費狀況調整增減提撥比率。

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計畫
依據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業務委託辦法規定，編列經資門費用，無法編列管理費，由業務費項下編列支應水電費(約簽約金之3%)，可視計畫經費狀況調整增減提撥比率。

7、 原能會職權交辦計畫
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管理費為計畫費之10%編列。

8、 規費計畫
依據本所技轉技服及接受所外委託計畫共同管理費收支作業要點，管理費為合約價之20%編列。

9、 台電及民間委託計畫
依據本所承接外界委託計畫成本分析表修正事宜，管理費為計畫費之20%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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